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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在全球化趋势下,高度发达的交通体系和快捷

便利的信息交互让“世界无隔、往来自由”,人们的

生活边界不断交融渗透,人类历史由闭合性的“地
域史”转向开放性的“世界史”。 这一全新的演变促

进了人类生活基底层次的深度关联,将地球上任何

区域之间、任意个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拉近,形成了

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全球共同体。 在这样的时

空坐标中,人们日益相互依赖的生存交往关系,既是

彼此健康状态相互勾连的解释学缘由,也是人类命

运共同体理念的发生学依据。 正因如此,全球化社

会中的公共健康问题不仅关涉个体、家庭的福祉,也
会严重影响地区、国家的发展,甚至危及整个人类的

生存,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。 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

型的公共健康危机事件,它不仅威胁到每一个个体

的生命健康,而且影响了各国乃至全球人类的安全

与发展,我们应该积极应对、合理干预。 毫无疑问,
在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下,稍有不慎就会引发

利益冲突与社会失序,需要坚守公共健康伦理来进

行调适和矫正。

一　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

新冠肺炎是一种烈性传染病,患者或病原携带

者通过咳嗽、喷嚏、说话的飞沫或其它形式都可能使

疫病在人群中飞快地扩散和蔓延[1]。 人群的聚集

或流动更会加速病毒的传播,也凸显了人的身体的

公共性。 身体的公共性不分国别、身份和种族,每一

个人都有可能感染疫病并继续传播给他人,进而引

发地区甚至全球范围的疫情大爆发,事关人类共同

命运,牵动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心。 由是观之,新冠病

毒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敌人和威胁,任何国际社会

成员都不可能独善其身,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、自己

所在的地区和国家不会被感染。 正因如此,战胜疫

情是全球人类的共同目标与心声,需要各国树立人

类命运共同体意识,共享抗疫信息和科研成果,采取

公开、透明、负责任的举措,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

安全负责,也对全球公共健康负责。 面对病毒肆虐

和公共健康危机,中国在艰苦抗疫的同时,通过经验

分享、对外支援、物资捐赠等,尽己所能对遭受疫情

的国家和地区施以援手,充分彰显了同舟共济、守望

相助的大国担当和天下情怀,切实践行了人类命运

共同体理念。 “四海之内皆兄弟,人类命运共同

体”。 只有全球携手合作,每一个国家都参与守卫

人类公共健康的抗疫之战,相互支持、守望相助,共
同肩负担当抗击疫情的时代重任,以周密周全的措

施和科学严谨的方法,精准阻断病毒的传播和疾病

的蔓延,才能共同捍卫全球公共健康。

二　 秉持生命重于一切的价值取向

生命安全作为人之生存的根本,是每一个人的

基本需要和基本权利,也是人类行使其它一切权利

的基础。 新冠疫情让许多人的生命安全遭到侵袭,
受疫病折磨的患者个体常常承受躯体和精神的双重

煎熬。 然而,人的生命是最高价值的、是无价的,在
整个价值体系中没有任何一种价值可以与人的生命

等价[2]。 如果人的生命价值被贬低和否认,就是对

生命的亵渎,正义、秩序和经济等一切其它价值也将

毫无意义。 因此,抗击新冠疫情的公共健康干预都

必须以人为本,以维护人的生命权作为干预行动的

首要任务。 在任何形式的疫情防控与医疗救治中,
都必须遵循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行为准则,善待每



一个患者的生命,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寻找更加合理

化、人性化的公共健康措施。 同时,公共健康干预还

须公正无偏地执行,要把一切患者看成是同等价值

的人,所有的确诊或疑似病例都应该毫无例外地隔

离,绝不能因患者的社会地位、经济条件或地域环境

等社会属性的差异而选择性地安排不同的隔离居住

条件。 只有保障每一个个体得到及时公正的治疗,
施以相同的尊重、关怀、同情、耐心和救助,才能促进

每一个患者享有的基本医疗和护理等平等权利的

实现。

三　 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冲突

新冠肺炎酿成公众群体生命健康安全的公共性

危机,解消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严防死

守,采取对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进行隔离治疗和医学

观察、对健康人群进行监测和检疫、禁止群体聚会等

措施进行公共健康干预,以此来防止危机扩散和持续

伤害公众的健康。 由于公共健康是服务于公众的公

共产品,体现的是社会的公共健康利益,因而公共健

康干预在很多情况下会与公民个人权利发生矛盾甚

至冲突,这就需要在维护公共善与侵犯个人权利之间

获得一个合适的平衡。 一方面,个人因感染疫病而被

隔离,他的自由与权利在一定时期内必定受到不同程

度的克减与限缩,面对这种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相冲突

的窘境,他应该为了公共善而在自我权利方面做出适

度的让步。 另一方面,为了公共善在一定程度上侵犯

个人权利虽可得到伦理上的辩护,但前提是这种侵犯

对疫情的防控有效、合理、可允许,并确保侵犯的性质

最轻、程度最小、时间最短[3]。 重要的是,侵犯主体不

能以共同善之名对个人权利进行过度干预,在隔离病

患过程中要彰显人文关怀和对人的尊重,重视对病患

生命健康的保护与照料,满足其减缓身体病痛的基本

生理与心理需要,并在现有条件下提供优质的生活服

务,进而达到调适社会关系的目的。

四　 践行人人作为的行动原则

新冠疫情关系到每一个人,每个人都置身其中,
人人都在经受灾疫之难,因而人人都应尽防控疫情

之责。 这就将公共健康干预的义务赋予了每一个

人,要求公共健康干预不仅需要公共机构的介入,也
需要社群组织和个人的参与。 事实上,每一个人都

是公共健康的影响因子,都是公共健康的受益者,同
时也应是公共健康的维护者[4]。 如果每一个人在

防控疫情中都能遵循人人作为原则,从自己做起,从
日常生活做起,每一个人都切实肩负起建设公共健

康的使命与责任,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疫情的蔓

延,或者减少疫情爆发的频率、强度和烈度。 然而,
一些人在疫情期间为了自身利益的优先性和最大

化,把自身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划分了十分严格的

界限,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同他人的紧张关系之

中,任何他人的触动和进入会立即被视为敌意。 这

种“敌意”进而引发对特定人群的地域歧视、以超常

规手段的“封村断路”等非理性行为的发生,这不但

无助于疫情防控,还会给本已承受疫情之重的社会

带来“次生灾害”,严重妨碍社会的和谐稳定。 因

此,人人作为实际上蕴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:己
所不欲,勿施于人;不要凡事皆为利往。 只有践行人

人作为的原则,人人参与、人人尽力,才能彻底战胜

疫情,形成人人共享公共健康利益的生动局面。

五　 结　 语

从某种意义而言,人类史就是一部“战疫史”,
人类正是在一场场战“疫”中逐步成长。 新冠肺炎

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蔓延,说明在高度联通的全球

化时代,每一个人都属于同一个“生命之网”,人类

健康从未像今天这般深层连接与紧密相依。 疫情之

下,每个人的回应与行动,不仅影响着自身与公共健

康的未来,也考验着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文明水

平。 公共健康伦理为公共健康干预提供了必要的行

动边界与实践指南,是维护公共健康的重要手段与

有效渠道,也是促进个人健康权、身体权、生命权与

公共善之间规范互动的重要纽带。 然而,当下一些

缺乏理智的“抗疫防控”仍然存在,与公共健康伦理

要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和不足,任重而道远。
因此,加强公共健康伦理建设,并使其深入人心,还
需要不断积累、久久为功。 唯有如此,人类才能在迈

向全球健康的大道上阔步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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